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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科大综字〔2014〕1号

关于印发山东科技大学公务用车管理
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校区管委，各部门、各单位：
《山东科技大学公务用车管理暂行规定》已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山东科技大学
2014年1月3日



山东科技大学公务用车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公务用车管理，加强廉政建设，减少经费开支，确保公车安全，合理使用，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车辆是指利用学校资金购置、部门自筹资金购买、有关部门或单位赠送，在学校各单位从事公务活动所使用的机动车辆。
第三条  学校所有公务车辆不分资金来源（财政划拨或自筹），不分增添方式（购置、馈赠或抵债）均属学校固定资产。
第四条  公务车辆根据工作需要统一配置，公务车辆的购置和报废严格执行审批制度。
第五条  公务车辆严格实行“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管理责任制。车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车辆管理负总责。各单位应建立公车使用登记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和登记。出车情况登记应包括行车事由、时间、路径、里程、乘坐人姓名等。
第六条  各单位要在办公区域指定公务车辆停放地点。驾驶员完成任务后，应将公务车辆停放在规定的地点，擅自将公务车辆停放在其它地点以及因此导致不良后果的，均应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七条  严禁私自将公务车辆外借校外单位或擅自将公务车辆借给他人驾驶。严禁使用相关业务联系单位提供的各种车辆。
第八条  各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务用车内部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对驾驶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切实加强车辆的安全使用、运行维护、成本核算等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每学期公开公务车辆经费使用情况，接受专项资金审计。
第九条  学校有大型活动或者重大接待任务时，校内有关单位的公务车辆应服从学校办公室的统一调派。
第十条  除学校允许保留公务车辆的有关单位外，其他各单位不得私自配置车辆。如确有需要，需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第十一条  各单位公务车辆使用要严格执行学校有关规定，坚决禁止公车私用，自觉接受监督。对违反车辆使用规定以及因此给学校造成财产损失或其他不良影响的，除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外，追赔相应的经济损失。
第十二条  有公车管理的单位，根据本规定制定或修订本单位的公车管理使用办法并报纪委备案。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学校纪委、监察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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